
 

口頭質詢

何潤生議員

機電安全

澳門的升降機類設備運行安全一直欠缺監管和規範，雖然有關當局於
2013年5月推出《升降機類設備審批、驗收及營運制度指引》，要求有登
記的升降機類設備需定期檢查並張貼年度“安全運行證明書”，但指引
無法律強制力，難以監管私人樓宇，而且政府對於這類機電設施的檢查
、保養、維修等沒有制訂一致的標準，實在難以保障居民的安全。

除了升降機類設備之外，其他與機電相關的設施、設備，本澳同樣沒
有相關法律規管，例如：以大型遊樂設施為例，當局只出台了《大型遊
樂設施審批及驗收制度指引》，從設計、施工安裝、竣工檢驗等各個階
段作出規範，但指引不具法律效力，加上對於大型遊樂設施的使用壽命
、維護保養、意外應急預案、操作維修人員的資格等方面均沒有規定。
而在燃氣爐具安全方面，現有行政法規只對大功率燃氣設備的安裝安全
有一定要求，目前市面上存在各種不同的設備，安全使用和安裝標準方
面一直欠缺完善的規範，尤其一般家用及食肆的燃氣爐具及設施，並沒
有任何明確的定期保養要求。

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及早設立機電專責部門，以及研究制定相關法
律法規，從源頭去規管機電設施的安裝、運作、維修、檢驗、保養等，
讓本澳的機電設施有一套規範的標準，切實保障居民及旅客的安全。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請問當局現時是否掌握本澳住宅、工業、商業大廈以及公共設施
使用升降機類設備的情況？現時累計有多少台升降機類設備向政府申報
，有效安全運行證明書有多少張？在尚未立法強制升降機類設備依規範
作定期維修及保養之前，如何加強監管，簡化程序，提升業主檢測設備
的意願？

二、今年五月，政府表示工務局計劃將新增一個機電廳，請問有關當
局2021年之內能否完成？該廳的規管範疇包括甚麼？除了升降機、自動
扶梯之外，會否包括大型遊樂設施、燃氣爐具等各類機電設施？

三、政府曾表示會把現行的《升降機類設備審批、驗收及營運制度指
引》轉成法律，請問當局是否待機電廳增設之後才著手開始有關工作，
還是已經進行當中？未來若升降機及自動扶梯運作發生事故，會否要求
相關設備擁有人向當局主動作出報告，以及要求註冊升降機承建商亦需
調查意外原因並向當局提交調查報告，以便作出意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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